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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引 言  

 

1.1 香 港 法 例 第 295G 章《 危 險 品 (管 制 )規 例 》第 72(1)條 規 定，任 何 人 不

得 為 在 陸 上 進 行 產 生 煙 火 效 果 的 爆 竹 煙 花 表 演 ， 而 燃 放 爆 竹 煙 花 ，

或 致 使 或 准 許 他 人 燃 放 爆 竹 煙 花 ， 除 非 該 爆 竹 煙 花 是 根 據 燃 放 (爆 竹

煙 花 )許 可 證 而 燃 放 的 爆 竹 煙 花 製 品 。 在 香 港 迪 士 尼 樂 園 燃 放 的 煙 花

匯 演 是 由 文 化 體 育 及 旅 遊 局 發 牌 ， 而 在 維 多 利 亞 港 的 煙 花 匯 演 是 由

海 事 處 發 牌 。  

1.2 此 外，第 76(1)條 規 定 燃 放（ 爆 竹 煙 花 ）許 可 證 的 許 可 證 持 有 人 須 僱 用

或 聘 用 最 少 一 名 使 用（ 個 人 ）牌 照 的 持 牌 人 ， 以 在 陸 上 進 行 爆 竹 煙 花

表 演 中 燃 放 爆 竹 煙 花 製 品 。  

 

2.  申 請 爆 竹 煙 花 表 演 所 需 的 使 用 (個 人 )牌 照  

 

2.1 煙 花 事 務 主 管 (FM)和 煙 花 事 務 助 理 (FA) 

煙 花 事 務 主 管 (FM)是 使 用（ 個 人 ）牌 照 的 持 牌 人 ， 並 可 以 在 指 定 地 點

安 裝 、 處 理 及 點 燃 煙 花 。 煙 花 事 務 助 理 (FA)也 是 使 用 （ 個 人 ） 牌 照 的

持 牌 人 ， 但 只 能 在 FM 直 接 監 督 下 ， 在 指 定 地 點 安 裝 、 處 理 及 燃 放 煙

花 。  

 

2.2 遞 交 申 請  

 

申 請 人 須 填 寫 申 請 表 格 “ 使 用 (個 人 )牌 照 申 請 表 ” (表 格 編 號：MINf13)

或 經 爆 炸 品 牌 照 及 許 可 證 管 理 系 統  (CELIMS) 向 礦 務 部 遞交申 請 。  申

請人須遞交資料以證明其資格和經驗(例如培訓記錄和簡歷)。如有疑問，礦務處

處長可能要求申請人提供更多資料以驗證其資格或 經驗。礦務處處長可能會考慮

其他相關記錄，例如申 請 人 的 過往不良表現記錄，以評估 FM/FA 申請人是否合

適。  

申 請 人 還 須 遞 交 個 人 資 料 授 權 書 （ 表 格 編 號 ： MIN SC1)。  礦 務 部 會

將 填 妥 的 表 格 呈 交 香 港 警 務 處 以 檢 查 申 請 人 的 犯 罪 記 錄 。  礦 務 處 處

長 將 根 據 所 得 的 犯 罪 記 錄 評 估 申 請 人 在 處 理 和 燃 放 煙 花 時 的 安 全 風

險 。  礦 務 處 處 長 可 免 除 對 海 外 申 請 人 就 此 項 的 要 求 。  

 

2.3 處理申請 

如 申 請 人 在 資 格 或 經 驗 方 面 能 滿 足 申 請 FM/FA 的 要 求，申 請 人 便 會 參

加 筆 試 。 筆 試 合 格 後 ， 申 請 人 將 會 被 邀 請 參 加 面 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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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簽發牌照 

如 果 申 請 人 成 功 通 過 筆 試 和 面 試，在 支 付 危 險 品 (管 制 )規 例 附 表  8 第

3 條 規 定 的 費 用 後，礦 務 處 處 長 將 通 過  CELIMS 發 出 使 用（ 個 人 ) 牌

照 ， 授 權 申 請 人 在 規 定 的 條 件 下 處 理 或 燃 放 煙 花 。  

  

2.5 續領 

    使 用 （ 個 人 ） 牌 照 通 常 有 效 期 為 一 年 。  持 牌 人 必 須 連 同 上 述 第 2.2

節 所 提 及 的 資 料 在 到 期 日 前 至 少  1 個 月 但 不 超 過  3 個 月 申 請 更 新

使 用 （ 個 人 ） 牌 照 。   

如 果 申 請 人 成 功 通 過 筆 試 和 面 試，礦 務 處 處 長 在 審 核 申 請 後，將 按 照

以 上 第 2.4 節 所 述 的 方 式 頒 發 更 新 的 使 用 （ 個 人 ） 牌 照 。  

 

礦 務 部  

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一 月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 文 提 供 一 般 指 引 。 礦 務 處 處 長 可 以 根 據 實 際 條 件 和 特 點 加 強 具 體 要
求 。 如 對 本 文 件 有 任 何 意 見 或 查 詢 ， 可 聯 絡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土 力 工 程
處 礦 務 部 總 土 力 工 程 師 。  
電 話：(852 )  3842  7210 傳 真：(852 )  2714  0193 電 郵：mines@cedd .gov.hk  
CELIMS 熱 線：(852 )  3842  7210  CELIMS  網 頁 :  www.ce l ims . cedd .gov.h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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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

煙 花 事 務 助 理 (FA)（ 陸 上 或 海 上 ） 的 申 請 要 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 : 

 

 1. 娛樂特別效果發牌監督所簽發的特別效果助理牌照(SEA) / 特別效果技術員牌照(SEO) 

  

2. 該課程為期兩天，由獲批准的煙花事務主管主持，及涵蓋以下主題: 

(a) 煙花產品危害識別、包裝和運輸（包括海運和空運）的國際慣例; 

(b) 與煙花產品在香港的運輸、儲存、包裝、標籤、標記和使用有關的法律法規；及 

(c) 與煙花匯演相關的操作程序（即運輸、儲存、預裝、裝載、發射和處理失响的煙

花產品、安全程序等）和應急程序 

  
3. 申請人應已成功完成以下任何消防課程： 

(a) 香港消防處為期兩天的基本消防課程 

(b) 香港消防處為期一天的消防安全大使課程 

(c) 海事訓練學院為期兩天的消防訓練(本地船隻)課程 

(d) 職業安全健康局為期一天的防火安全（娛樂場所）課程 

(e) 礦務處處長批准的任何其他同等課程 

  
 4. 筆試（2 小時）和面試旨在測試申請人使用煙花物料的知識（包括運輸、儲存、預裝、 

     裝載、點燃、處理失响煙花爆竹的操作程序和應急程序），並確保申請人完全熟悉方    

     法聲明書(method statement)中的處理指示。 

  
 5. 煙花事務助理(FA)（陸上或海上）只可在煙花事務主管(FM)直接監督下處理及燃放煙 
    花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申請人持有特別效果助

理牌照(SEA) / 特別效果

技術員牌照(SEO) (註1) 
或接受過煙花燃放訓練

課程 (註2) 

 年滿18歲 
 犯罪記錄查察 
 消防課程 (註3) 
 煙花燃放筆試 (註4) 
 經一級爆炸品主任/倉庫3 面試 

 (註4) 

煙花事務助

理(FA) 
(陸上/海上) 
(註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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煙 花 事 務 主 管 (FM)(陸 上 或 海 上 )的 申 請 要 求  
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註 : 
 1. 筆試（2 小時）和面試旨在測試申請人使用煙花物料的知識（包括運輸、儲存、預裝、 

     裝載、點燃、處理失响煙花爆竹的操作程序和應急程序），並確保申請人完全熟悉方    

     法聲明書(method statement)中的處理指示。 

  
 2. 如果 FM（陸上/海上）申請更改燃放煙花的範圍，例如從陸上煙花表演到海上煙 

    花表演或反過來，他/她應參加相關的筆試，並接受高級爆炸品主任/2 的面試。 
 

FA (陸上) 持有 
SEO牌照 

 犯罪記錄查察 
 至少參與1個月的陸上煙花匯

演，而礦務處處長滿意其中至少

有20場演出 或 

 煙花事務主管(海上)至少參與15

場海上煙花匯演及5場陸上煙花

匯演，而礦務處處長滿意有關演

出 

 煙花燃放筆試

(註1) 
 經高級爆炸品主

任/2 面試 
(註1) 

FM 
(陸上) 
(註2) 

FA (陸上) 未持

有 SEO 牌照 

 犯罪記錄查察 
 至少參與12個月的陸上煙花匯

演，而礦務處處長滿意其中至少

有60場演出 或 

 煙花事務主管(海上)至少參與15

場海上煙花匯演及10場陸上煙

花匯演，而礦務處處長滿意有關

演出 

 煙花燃放筆試

(註1) 
 經高級爆炸品主

任/2 面試 
(註1) 

 

FM 
(陸上) 
(註2) 

申請人持有海

外的戶外煙花

燃放牌照 

 有足夠的使用煙花進行煙花匯

演的相關經驗，而令礦務處處長

滿意其相關經驗 

 煙花燃放筆試

(註1) 
 經高級爆炸品主

任/2 面試 
(註1) 

 

FM 
(陸上/海上) 

(註2) 
 

FA (海上) 

 犯罪記錄查察 
 至少參與15場海上煙花匯演，而

礦務處處長滿意有關演出 

 煙花燃放筆試

(註1) 
 經高級爆炸品主

任/2 面試 
(註1) 

 

FM 
(海上) 
(註2) 


